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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气〔2020〕44 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江门市气象局 江门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全市 

中小学校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区）气象局、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（幼儿园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广东省气象

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》和《江门市气象灾害

防御规定》，切实做好全市中小学校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

全管理工作，有效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，确保在校师生生命

财产安全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学校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管理工作 

各市（区）气象局、教育局务必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 4月

8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讲话精神，

充分认识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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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紧迫性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始终把学生生命安全和

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狠抓工作落实，切实

做好学校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将校园建

成最安全、家长最放心的地方，全面保障在校师生生命安全。 

二、落实中小学校防雷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要督促中小学校建立防雷安全工作责

任制，落实学校防雷安全责任人和应急管理人，制定雷电灾

害应急预案，做好应急处置计划并实施应急演练。落实雷电

防护装置检测，要求全市中小学校（含幼儿园）全面检查各

类建筑物、设施和场所雷是否安装电防护装置安装，已安装

的雷电防护装置是否每年定期进行检测和维护。对检查发现

的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，存在未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要及时

安装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建立台账，制定整改方

案，落实整改，消除防雷安全风险。并于每年的 9 月底前将

当年的防雷检测情况通报给市教育局和市气象局。 

三、做好防雷安全检测及维护经费预算 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要将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和维护费用纳

入年度财政预算， 作为每年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和维护的基

础，确保学校防雷安全管理工作顺利开展。 

四、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教育工作 

为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气象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知识普

及工作，各市（区）气象局、教育局要充分利用现有载体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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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江门市气象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0年 8月 18日印发 


